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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落实南方集体林区重点产材县

木材收购政策的思考

陈永富　林夏珍
(浙江林学院经济管理系 , 临安 311300)

摘　要　以浙江省 2个重点产材县 (市 )遂昌县和临安市为基点 , 分析了南方集体林

区重点产材县木材收购政策难以落实到位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林业收益分配不合理 ,

配套的林政管理措施没有跟上 , 木材公司经营机制不完善。 提出改革现行木材收购

体制 , 调整林业税费 , 加强林政管理 , 转换木材公司经营机制等措施 , 使木材收购

政策得以顺利实现和尽快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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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材收购和木材销售是木材流通的两大环节。 南方集体林区重点产材县 (市 ) , 由林业部

门统一管理和进出收购木材 , 这是现阶段林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贯彻实施这项政策 , 对

整顿木材流通渠道 , 控制林木超量采伐和乱砍滥伐 , 保护森林资源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为此 , 我们以浙江省 2个重点产材县 (市 )遂昌县和临安市为基点 , 调查研究木材收购政

策的落实情况 ,探讨影响政策执行的原因 ,寻求政策得以顺利实现和尽快到位的途径和方法 ,

以保证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 促进林业产业经济的发展。

1　现行木材收购政策执行的现状和问题

木材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 , 又是广大人民生活中必需的生活资料。 在南方集体林区重点

产材县 (市 ) , 木材是统一管理的产品。 1984年前 , 木材商品由国家实行统购统销 , 即由国家

计划部门和各地方木材公司组织收购和统一经营。 1985年 , 南方各林区取消了木材统购统销

制 , 开放了木材市场。 但由于种种原因 , 出现了大面积林木超量采伐和乱砍滥伐森林资源等

问题。为了加强森林资源管理 , 坚决制止乱砍滥伐 , 1987年 , 南方集体林区的林业政策进行

了调整和修订 , 频布了新的木材收购政策 , 明确规定了重点产材县由林业部门统一管理和进



出收购的木材收购政策。这项具体政策颁布实施将近 10 a, 但从我们对遂昌县和临安市调查

情况看 , 执行是不到位的 , 还有相当一部分商品材通过非法渠道流走 , 非法收购、 非法交易

木材的现象依然存在。

1. 1　木材公司收购任务难以完成

遂昌县和临安市均为浙江省的重点产材县 (市 ) , 按照政策规定 , 商品材只能由木材公司

统一管理和进出收购。 因此 , 木材公司的每年收购任务数照理应为每年商品材的计划数。 但

是 , 据我们对这两个县 (市 )木材公司近 4 a来的收购情况调查 (表 1)说明 , 2县 (市 )木材公司

收购木材的情况不十分理想 , 每年将近有 20%的木材通过各种渠道非法外流 , 即每年有逾 1

万 m
3的木材没有收购上来。

表 1　木材公司收购木材情况
Table 1　 Pu rchasing timber of Lin′an in comparis on w ith th at of Suichang

年度

遂　　昌　　县 临　　安　　市

商品材计划

/m3

木材公司收购数

/m3

收购数

占计划比重 /%

商品材计划

/m3

木材公司收购数

/m3

收购数

占计划数比重 /%

1992 122 500 99 208 80. 90 45 258 43 816 96. 80

1993 122 500 107 109 87. 40 56 156 43 431 77. 30

1994 122 500 98 643 80. 50 52 755 46 669 88. 00

1995 122 500 92 143 75. 20 54 290 43 524 80. 16

1. 2　非法流通木材情况严重

非法流通的木材主要来自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超量采伐和乱砍滥伐的林木 ; 另外一部分

是计划内采伐的商品材。暂且不论超量采伐和乱砍滥伐的木材量的多少 , 单计划内商品材就

有几万立方米之多。当然 ,其中有一部分商品材是被当地小木加工企业非法收购加工掉的。我

们在遂昌县调查中发现 , 与非重点产材县龙游交界处的北界镇 , 1993年前 , 每年非法外流的

木材量达 0. 5～ 0. 6万 m
3。而 1993年 , 进入北界市场交易的无证木材竟达 2万 m

3 ,足见非法

流通木材情况之严重。

1. 3　林业政策执行不到位的负面效应

林业政策执行的不到位不仅扰乱和影响了重点产材县 (市 )的木材流通秩序和木材公司主

渠道作用的发挥 , 而且不利于年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执行和森林资源的保护。与此同时 , 还

造成大量林业税费的偷漏 , 使林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更加紧缺。每流失 1 m
3
的杉木将

意味着近 130元林业 “两金” 税费的损失。试以遂昌县和临安市为例 , 每年偷漏的税费近几

十万元。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林业再生产资金 , 切不可等闲视之。

2　木材收购政策执行难以到位的原因

林业政策是经营林业的指导原则 , 作用是巨大的。 但其具体执行效果如何 , 则受到多方

面因素的制约。重点产材县 (市 )木材由林业部门统一管理和进出收购政策为什么难以执行到

位的问题是复杂的 , 作者认为主要有如下 3方面。

2. 1　林业收益分配不合理 , 林农得益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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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收益分配合理与否会对木材生产、经营及林区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长期以来 ,我

国木材经营实行统购统销、 垄断经营政策。在这种体制下 , 林业收益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

过行政手段实现的 , 而且是以牺牲林农利益为代价的。显然 , 这种林业收益分配是不合理的 ,

甚至是严重扭曲的。根据对遂昌县杉木产销利益结构的分析 , 结果表明 , 在林农、 木材公司、

国家与地方 3者利益主体的分配关系中: 林农得益比重偏低 , 获益越来越少。 1995年 , 林农

每年生产 1 m3杉木 , 平均盈利仅 117. 3元 ; 木材公司经营收入却持续上升 ; 以林业税费形式

表现的国家和地方所得基本稳定。 1995年 , 3者之间大体比例为 13∶ 46∶ 41。造成这种状况

的主要原因有 2个。

2. 1. 1　林农税费负担过重　合理的林业税费是必不可少的 , 是联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

带。但林业本身是一个弱竞争性部门 , 生产周期长 , 资金周转慢 , 投资风险大 , 同时又具有

生态、 社会等公益效益。过高的税率和过重的税费负担 , 不利于林业生产的发展 , 不利于调

动林农生产积极性和发挥木材经营企业的活力。据调查 , 遂昌县木材税费种类达 17种 , 其中

林农负担的有 6种 , 木材公司负担的有 11种 , 不包括林农负担的隐性费用。以 1993年为例 ,

林农每生产 1 m
3
杉木 , 平均上交税费合计 124. 6元 , 占收购价的 39. 9% ; 木材公司每经营 1

m
3杉木 , 平均上交税费合计 194. 2元 , 占销售价的 23. 9%。税费过高还极易诱导木材经营者

为偷漏税费 , 牟取暴利去铤而走险 ,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2. 1. 2　木材收购价格偏低　由于重点产材县木材由木材公司独家经营 ,使林农失去了进入市

场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 , 木材被排斥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作用之外。 木材公司为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 ,依靠行政手段制定木材收购价格。这种价格往往背离价值较大。 1992～ 1995年 ,

遂昌县杉木平均收购价格增长速度为 11. 1% , 平均销售价格增长速度为 16. 7% , 平均购销差

价增长速度为 21. 9% (表 2)。平均销售价格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平均收购价格的增长速度 , 购

销差价的距离在继续拉大。 收购价格一直偏低 , 而营林和采运成本却在不断提高 , 致使林农

得不到正常合理的利益。尤其是非规格材和小径材 ,扣除税费和营林及采运成本后所剩无几。

表 2　遂昌县杉木平均价格增长速度
Table 2　 Increase rate of av erage price for Chin ese f i r timber in Suichang

年度

平均收购价格 平均销售价格 平均购销差价

绝对值

/元· m- 3

环比增长速度

/%

绝对值

/元· m- 3

环比增长速度

/%

绝对值

/元· m- 3

环比增长速度

/%

1992 234 - 482 - 248 -

1993 258 10. 26 610 26. 57 352 41. 94

1994 284 10. 08 684 12. 13 400 13. 64

1995 312 9. 86 723 5. 70 411 2. 75

　　由此可见 , 收购价格偏低和林农税费过重直接导致林农收益过少 , 影响了林农将木材出

售给木材公司的积极性。这也是木材收购政策执行不到位的最直接的和最主要的原因。

2. 2　相配套的林政管理措施没有跟上

木材收购政策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配套的林政管理措施的执行。林政管理薄弱

是影响政策执行到位的一大制约因素。目前林政管理薄弱的主要表现在以下 3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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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　木材市场发育不健全 ,市场管理规范化水平低　南方集体林区开放木材市场后 ,销区

建立了为数不少的木材市场。应当肯定木材市场对林业生产和林区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 ,

但也不能否认目前销区木材市场的组织度和发育度还相当不够。 一方面 , 木材市场和木材经

营者泛滥 ; 另一方面 , 多数木材市场法规建设落后 , 管理规范化水平低。 据对浙江省 19县

(市 )调查 , 共有 103个市场 ,有执照的 6 200户 ,无执照的更多。结果偷漏税费现象严重 , 非

法木材越来越多。又以永康市和临海市为例 , 永康市大小市场 16个 , 其中无人管的占 13个 ,

不收税费 ; 临海市 13个市场 , 上市的木材中有 40%是非法木材。木材市场变相成为乱砍滥伐

林木者和非法经营木材者的销赃场所。特别是产、 销区边界的木材市场上 , 黑材交易情况更

为严重。因此 , 现状是重点产材县 (市 )木材一旦被偷运出境 , 就能堂而皇之地在销区木材市

场上销售。

2. 2. 2　当地木材加工企业和用材单位非法收购和采购木材　近几年来 ,林区为了发展山区经

济 , 充分利用和发挥山区资源优势 , 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木材加工企业。据对浙江省 10县 (市 )

统计 , 有各种木材加工企业 1 757个。由于这些小木加工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 资源消耗大 , 木

材利用率低 , 产品单一 , 加上林区交通不便 , 信息不灵 , 管理、 技术、 人材素质等方面存在

较大缺陷 , 经济效益普遍较差。 其之所以能生存 , 不仅得益于就地取材节省运费 , 更主要是

得益于税收的优惠或偷漏税。因林政管理薄弱 , 小木加工企业又身在林区 , 非法收购和加工

木材有种种便利条件。 而林农因抱怨木材收购价格太低愿意将木材卖给他们。此外 , 有些用

材单位 , 为贪图便宜 , 不顾木材收购政策 , 不顾是否偷逃税费 , 或向个体户购买木材 , 或直

接进入林区采购木材 , 扰乱了木材流通秩序。

2. 2. 3　木材运输管理薄弱　产区木材公司没有收购上来的木材很大一部分是被不法木材经

营者偷运、 抢运和超运出境后流向销区的。木材检查站是杜绝非法木材流通的关键一环。 从

木材运输管理现状看 , 偷运、 抢运、 超运等非法运输木材案件有增无减。木材检查人员经受

不住权势压力及人情、 金钱的诱惑 , 对非法运输木材放行的现象常有发生 , 木材检查站的执

法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此外 , 木材检查站人员素质低 , 交通和通讯设备落后 , 难以适应现代

林政管理的要求。

2. 3　木材公司经营机制不完善

重点产材县 (市 )木材公司一直在木材流通中发挥着主渠道的作用。 现行的林业政策颁布

实施后 , 重新赋予木材公司独家经营的权力。 这种木材流通体制既有保护森林资源和稳定木

材流通秩序的积极的一面 , 也有不利于保护林农利益和改善木材公司经营思想、 经营管理水

平和工作作风的消极的一面 , 产区木材公司没有很好地领会和掌握现行林业政策精神 , 没有

把握好产区特殊收购政策的有利条件 , 适时转变经营机制。 相反在经营思想和工作作风上均

存在着一定问题。 突出反映在: 一是收购网点少 , 林农交材不方便 ; 二是收购不及时 ; 三是

压级压价收购林农木材情况也常有发生 ; 四是现金支付不及时 , 向林农 “打白条”。这也是林

农不愿交木材 , 木材公司收材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3　对策

3. 1　改革现行木材收购体制

现行木材收购体制以严格限制木材收购环节的经营者为其手段 , 有效地达到缓解森林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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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破坏的目的 , 这是现行收购体制积极的一面。但是 , 在木材收购环节上实行独家经营 , 排

斥市场竞争与市场机制 ,与市场供求相脱节 ,不能反映森林资源的稀缺性〔 1〕。不改革现行木材

收购体制 , 就无法建立良好的企业经营机制 , 就无法保障林农的经济利益 , 无法调动林农的

生产积极性 , 从而也无法使政策落到实处。当前 , 完全开放重点产材县 (市 )木材市场的条件

尚未成熟 , 而改革现行木材收购体制已刻不容缓。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一是用行政手段保护

木材最低收购价 , 以切实保护林农经济效益。二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 有条件地选择 2～ 3家

林业企业作为木材经营单位 ,打破由木材公司独家经营局面 ,以建立良好的企业经营机制。三

是在森林采伐有序 , 管理得力的重点产材县 (市 )试建 1～ 2个木材市场 , 使那些处于边远山区

的林农有进入市场的机会 , 有选择木材流通渠道的权利。当然 , 这绝不是 1985年开放木材市

场的简单回复 , 也不是销区木材流通体制的简单仿照 , 而必须以加强林政管理为前提 , 尤其

要加强木材市场管理和木材运输管理。

3. 2　调整和改革现行林业税费

林业税费的调整 , 一方面要体现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林业发展的经济扶持政策 , 另一方面

又要使之成为管理木材收购、 木材经营、 木材运输和木材市场的有效手段。 现行的林业税费

集中在木材流通中征收 , 弊端甚多。 一是人为地扩大了购销差价。二是刺激人们为取得这一

高额差价而进行冒险的非法收购、 非法运输和非法经营。这也是木材收购政策难以到位的一

个重要原因。 三是使林农和木材公司负担过重 , 不利于调动木材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四是

不利于税费的征管工作。调整和改革现行林业税费的设想如下: 第一 , 理顺税制结构 , 剔除

重复课税 , 凡不合理的税费项目 , 如村、 乡、 县 (市 )层层追加的各种名目的税费项目一律取

消。第二 , 适当降低税率 , 免征非规格材、 小径材和采伐剩余物的税费。第三 , 改对流通中

的木材课税为对采伐的木材征税 , 按木材采伐量征收而不是按收购的木材量征税。第四 , 把

木材税收的纳税点改在发放采伐证的环节上 , 以有效防止无证木材流通
〔 2〕
。如能按上所述实

施 , 可以较好地达到调整和改革林业税费的目的。

3. 3　切实转变木材公司经营机制

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 把木材公司推向市场 , 使之成为自主经营、 独立

核算、 自负盈亏、 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林业企业。木材公司要以市场为导向 , 转变经营机

制 , 树立竞争意识 , 服务意识 , 用户意识 , 改变等货上门的官商作风 , 增加收购网点 , 及时

收购木材和支付货款 , 为方便林农交售木材和用户购材提供优质服务。 同时 , 要不断加强内

部经营管理 , 改变经营方式。如改革木材收购制 , 推行代理制或代销制 , 既可保障林农收益 ,

优化配置森林资源 , 又可促进木材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3. 4　加强林政管理

要使木材收购政策落实到位 , 必须强化林政管理。 首先 , 加强林政管理队伍建设 , 不断

提高其业务素质、 职业道德水平和执法水平。 其次 , 强化木材运输管理和木材市场管理 , 正

确处理 “源头” 管理与中间环节管理和 “源尾” 管理之间的关系。整顿销区木材市场 , 加强

市场法规建设。只有管理好木材市场和木材运输 , 才能彻底防止非法木材流通 , 确保木材公

司收购任务的完成。再次 , 要加强木材加工企业的管理 , 合理布局木材加工企业 , 控制企业

数量 , 严厉打击非法收购木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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